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學生社團指導老師   月份集社活動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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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1、 校內社團指導老師指導費每學期4000元，校外指導老師指導費每小時755元，依實際授課時數計算，每週集社一次，一次二小時，每學期最多不超過16週（因考試週建議暫停集社，以免影響學生學習）。集社時間邀請指導老師辦理公開講座，宜以集社指導費支應，不得重複向學校申請社團經費補助其鐘點費。
2、 基於上述計算原則，社團非集社之會議或練習等，宜自主辦理，以免老師超時指導無法發給指導費，若有超時部分，指導費則由社團自行支付。

3、 本表請於隔月5日交至課指組，12月簽到表因年度經費結算，請於12月15日前送課指組。
4、 指導費於每年7月及12月學期結束時結算發放，1月份的指導費則另行結算於2月發放。

